关于地铁6#线六渡桥站项目房屋征收

价格评估机构报名及简历情况的公告

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武汉市政府令第234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通知》（建房[2011]77号），以及江汉区人民政府依法下达的地铁6号线六渡桥站项目房屋征收决定（江汉房征决字[2013]第6号）等相关规定，为做好该项目房屋征收工作，充分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房屋征收的价格评估机构由房屋征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以协商方式选定；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或者采取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公证机关现场公正）。
现将报名参与该项目的12家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的报名及简历公布如下，以便于被征收人参考确定。公布时间为2013年10月10日至2013年10月12日。

                 江汉区城区改造和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日
